
樹人醫護管理專科學校應用日語科 

「觀光商業」及「醫療翻譯」學分學程實施要點 

民國 110 年 11 月 08 日應用日語科科務會議通過 

民國 110 年 12 月 15 日教務會議通過 

 

一、學程名稱： 

(一)觀光商業學分學程 

(二)醫療翻譯學分學程 

 

二、規劃單位：應用日語科(以下簡稱本科) 

 

三、設置宗旨：除了建立本科學生日語專業基礎外，另增加跨領域學程，發展第二專長，培

育具備即戰力之學生，以因應未來就業市場所需。 

 

四、學分規定： 

(一)觀光商業學分學程：應修習「觀光商業模組」課程學分最低要求 20學分。 

(二)醫療翻譯學分學程：應修習「醫療翻譯模組」課程學分最低要求 20學分。 

 

五、核發學程證書之規定： 

(一)申請期限： 

1. 第一階段：學生修讀完本學分學程要求之總學分時，應於畢業當學期第 3週向本

科提出申請。 

2. 第二階段：學生修讀完本學分學程要求之總學分時，應於畢業成績公告後 2週內

向本科提出申請。 

(二)檢附資料：申請表及歷年成績單。 

(三)公告結果：審查完畢後，於本科網站公告核准名單。 

 

六、學分學程聯絡處：應用日語科辦公室(電話:07-6979813) 

附件 41 


